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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於發電或產生蒸氣製程產出之煤灰；廢棄物清

除、處理及資源回收業與化學材料製造業於焚化

過程產出之焚化爐底渣；基本金屬製造業於生產

過程產出之廢鑄砂、電弧爐煉鋼爐碴 ( 石 )、旋

轉窯爐碴 ( 石 )、水淬高爐石 ( 碴 ) 等爐碴類廢棄

物，經破碎、磁選、篩分等物理處理程序產製再

生砂石，再進入砂石物料供應鏈，提供予預拌混

凝土製造業、水泥製造業與水泥製品製造業等，

取代天然砂石供產業運用，作為預拌混凝土、水

泥、水泥製品、級配等之原料或道路工程材料

等。前述砂石物料關聯產業循環鏈結如圖 1 所

示。

三、煤炭循環鏈結

依經濟部能源局網站之統計，國內 102 年度

煤炭消費量約達 6,400 萬公噸，其中 86% 為發

電、汽電及工業用途使用，且煤炭皆自國外進口；

在全球氣候變遷以及環境保護訴求下，推動替代

煤燃料為各國再生能源發展政策之一，而以含有

機物之生物質作為煤之替代燃料為主要之推動方

向。國內製造業生產過程所產生之可替代煤炭作

為輔助燃料之廢棄物種類，包括廢塑膠、廢橡

膠、漿紙污泥、紡織污泥、燃油鍋爐集塵灰及廢

白土等，其主要來源事業包括造紙製造業、紡織

業、塑膠製品製造業，以及橡膠製品製造業等，

合計年產生量約為 33 萬公噸。

國內電力及燃氣供應業、化學材料製造業、

化學製品製造業、基本金屬製造業、紙漿、紙及

紙製品製造業、及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等具燃

料需求之產業，倘以上述具生物質之廢棄物替代

煤作為燃料使用，除可降低我國對進口能源之依

賴外，亦可有效去化產業生產所產生之廢棄物，

而其燃燒過程所產出之灰渣多屬無害性廢棄資

源，經適當物理處理後，亦可再投入砂石供應

鏈，延長大宗物料之使用週期。前述煤炭物料關

聯產業循環鏈結詳如圖 2 所示。

四、含銦物料循環鏈結

銦在地殼中庫存量稀少，且其分佈稀散，不

易提煉，目前可採蘊藏量大約 11,000 公噸，基

本蘊藏量為 16,000 公噸，根據 2008~2010 年各

圖1　砂石物料關聯產業循環鏈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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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  言
為因應來自全球不斷升高之資源與環境壓

力，歐盟委員會於 2012 年宣告歐盟將朝向提高

資源使用效率與資源再生之循環經濟推進。廢棄

物產生量多寡與資源有效運用具高度關聯性，近

10 年來政府積極致力於推動並輔導產業將廢棄

資源物再生轉換成新資源，促使產業朝向綠色生

產，以提高各產業綠色競爭力及減少自然資源的

浪費。經統計至 103 年底，工業廢棄物再利用率

已由 91 年之 56％大幅提升至 80.6％，年再利用

量從 91 年 804 萬公噸至 103 年達約 1,402.5 萬公

噸，其資源再生量能提升約達 44%。每年不但減

少 1,402.5 萬公噸廢棄物處理所造成之資源浪費

與環境負荷，同時創造新資源，使各產業更具國

際市場競爭力。

依據主計處與環保署統計近 3 年經濟成長率

與事業廢棄物產生變化率，呈現我國經濟成長與

廢棄物產生量脫鉤現象，顯示我國產業廢棄資源

再生循環體系已然成形。本文將針對我國產業物

料使用量大之「砂石」與「煤」及推動綠能產業

所需之關鍵物料「銦」與「鎵」，評析其物料循

環鏈結之現況，作為產業評估將二次物料納入物

料供應鏈或相關單位推動其他產業資源循環再生

之參考。

物料循環案例介紹

二、砂石循環鏈結

砂石依其來源可分為天然砂石及再生砂石兩

類，天然砂主要由國內砂、石及黏土採取業與其

他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開採而得，少部分自國外進

口。依經濟部礦務局統計推估 103 年度國內天然

砂石生產量約 5,452 萬公噸，進口砂石裝卸量則

約 1,425 萬公噸。另有關再生砂石部分，則係由

國內事業廢棄物處理、再利用與再生利用機構，

依「廢棄物清理法」或「資源回收再利用法」規

定，以廢棄物或再生資源為原料，經再利用程序

產製而成。

依本會執行經濟部工業局資源再生產業推動

相關計畫經驗，分析得供作砂石替代原料之廢棄

資源包括廢陶 ( 瓷、磚、瓦 )、廢玻璃、石材廢

料 ( 板、塊 )、石材礦泥、電弧爐煉鋼爐碴 ( 石 )、

感應電爐爐碴 ( 石 )、化鐵爐爐碴 ( 石 )、旋轉窯

爐碴 ( 石 )、廢鑄砂、煤灰、垃圾焚化爐底渣、

一般性飛灰或底渣混合物、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

合物、營建混合物、廢水泥電桿、廢噴砂、水淬

高爐石 ( 碴 ) 、瀝青混凝土挖 ( 刨 ) 除料及剩餘

土石方等 19 類，合計年產生量逾 6,583 萬公噸。

國內再生砂石供應來源主要由營造業、建築

工程業於施工過程產出之剩餘土石方、營建混合

物與土木或建築廢棄物混合物；電力及燃氣供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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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4　含鎵物料關聯產業循環鏈結

圖3　含銦物料關聯產業循環鏈結

稀有金屬開採量及蘊藏量資料，估計原生銦再開

採 21 年便會耗竭，國外銦的回收包含幾個途徑，

分別來自於礦場、產品製造、及廢棄物回收，而

礦場中包含採礦程序、煉製程序及處理程序，主

要回收對象包括礦渣及排氣煙塵，產品製造程序

之回收主要來自於 ITO 廢靶材，廢棄物回收目前

之比例則占較低之比例。

目前國內含銦物料大量應用於 TFT-LCD 產

業中，而在新興綠色能源的趨勢下，太陽能電池

的用量預估會逐年增加，產業生產所需的含銦物

料主要來自於進口，進口的原料種類包括磷化

銦，材料及半成品包括磷化銦晶圓、磷鋁鎵化銦

之發光二極體晶粒及晶圓。依據財政部關稅署進

出口資料庫資料，我國近 5 年磷化銦晶圓進口量

有逐年成長趨勢，103 年磷化銦晶圓進口量約占

進口總量之 90%，主要進口國為中國。

含銦廢棄物主要包括面板、發光二極體及太

陽能電池產業製造過程產出之廢靶材、含銦錫廢

液、含銦污泥，以及經消費者使用廢棄之液晶顯

示器、行動資通設備等，回收含銦廢棄物主要來

自濺鍍製程廢銦錫氧化物 (ITO) 靶材， 其可回收

銦之比例約 99%；少部分則來自光電產業委外清

洗 ITO 濺鍍設備所產生之含銦錫廢酸液。目前

國內尚無業者針對含銦消費性產品廢棄後銦之回

收，其可能之原因為回收量未達經濟效益規模、

純化技術待提升，或衍生廢棄物處理問題等因素

影響，而將其經中間處理後採焚化或掩埋處理。

前述含銦物料關聯產業循環鏈結如圖 3 所示。

五、含鎵物料循環鏈結

鎵主要來自鋁、鋅等金屬冶煉過程中所產生

之副產物，其蘊藏量較難估計，含鎵之鋁土礦是

目前鎵的主要礦源，其他的礦源有鉛鋅礦、多金

屬礦、硫化銅礦、硫化鉬礦、煤礦、錫礦等。從

鎵鋁土礦或是其他的礦源例如鉛鋅礦等礦源初次

所提煉出來的金屬鎵稱為初級鎵，全球初級鎵年

生產量於 2008 年達約 95 公噸，主要生產國家為

中國、德國、哈薩克斯坦和烏克蘭。

目前國內含鎵物料主要應用於 LED 產業，

少部分應用於薄膜太陽能電池中之銅銦鎵硒太

圖2　煤炭物料關聯產業循環鏈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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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法利得追繳、吹哨者制度與
按次處罰
－簡介民國 104 年水污染防治法修正重點

 顏秀慧
 董事長特別助理

水污染防治法 ( 以下簡稱水污法 ) 自民國 63

年公布施行迄今已逾 40年，其間雖經民國 72年、

80 年、89 年、91 年、96 年等數次修正，然因近

年來陸續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件，為加強制裁惡

意違規之污染行為人，故立法部門及行政部門 1

均著手研擬修正、增訂各相關條款，以期有效遏

止環境違法行為。

水污法業於本 (104)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，

主要修正重點除了提高罰鍰與加重刑責之外，較

為特別的是加入不法利得追繳、鼓勵內部員工檢

舉不法之吹哨者制度等規範，以及將行之多年的

「按日連續處罰」全部改為「按次處罰」，均為

我國環境法規中所首見。

茲臚列本次修正之相關條文，並參考其修正

立法說明分析如右：

一、不法利得追繳

本次新增之不法利得追繳規定，列於水污法

第 39 條與第 66 條之 2，係分別適用於涉及刑責

之犯罪行為與單純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兩種情

況，修正條文如下：

1　 水污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共計 22 案進行委員會審查，分別為行政院函請
審議 1 案及立法委員提案 21 案，詳見立法院公報，第 104 卷，第 11 期，
第 304 頁以下。

水污法第39條

法人之負責人、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、

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，因執行業務犯第

三十四條至第三十七條之罪者，除依各該條規

定處罰其行為人外，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

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。

犯本法之罪者，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

利益，除應發還被害人或支付第七十一條主管

機關代為清理、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外，不

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；如全部或一

部不能沒收時，應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

之。但善意第三人以相當對價取得者，不在此

限。

為保全前項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，其

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，必要時，得酌量扣

押其財產。

陽能電池 (CIGS)，其需求量亦因太陽能電池的

用量預估會逐年增加。產業生產所需的含鎵物

料主要來自於進口，依據財政部關稅署進出口資

料庫資料，我國近 5 年鎵相關物料進口項目包括

化合物型態之砷化鎵、鋁砷化鎵、磷化鎵、磷砷

化鎵、磷化銦，及半成品砷化鋁鎵晶圓、砷化鎵

晶圓、磷化鎵晶圓、磷砷化鎵之發光二極體晶粒

及晶圓、磷砷化鎵晶圓、磷鋁鎵化銦之發光二極

體晶粒及晶圓，其中砷化鎵晶圓進口量逐年攀升

趨勢，103 年砷化鎵晶圓進口量約占進口總量之

75%；進口國家主要以日本為主 ( 占 32%)、中國

大陸次之 ( 占 27%)、德國位居第三 ( 占 17%)。

含鎵廢棄物主要包括生產半導體晶片、LED

晶片或晶粒等晶圓代工產業製程產出之廢靶材、

砷化鎵晶圓研磨泥、晶圓廢料、研磨粉屑、封裝

不良品、廢水處理污泥等，以及經消費者使用廢

棄之太陽能電池、顯示器、LED 燈等，回收含

鎵廢棄物主要來自砷化鎵晶圓研磨泥及廢靶材等

項。國內目前尚無業者針對含鎵消費性產品廢棄

後鎵之回收，其可能之原因與含銦消費性產品廢

棄多經中間處理後採焚化或掩埋處理相近。前述

含鎵物料關聯產業循環鏈結如圖 4 所示。

六、結語

廢棄資源經再生程序產製二次物料成為物料

供應鏈之一環，已成為各國發展循環經濟重要之

課題。我國在推動廢棄資源再利用方面，雖已獲

致相當成效，惟部分二次物料因品質與供應之穩

定性，無法回到產業物料供應鏈，發生棄置而污

染環境事件，迫使主管機關加嚴二次物料之行政

管理如銷售流向申報，降低產業使用二次物料之

意願，進而減緩物料循環之推動；另就產業發展

所需之稀貴資源，在生產製程所產生之含稀貴資

源廢棄物多已進入回收再生體系，惟屬消費性產

品廢棄物後之回收，現階段業者多從事拆解、分

類工作，並視國際市場收購價格將其輸出國外精

煉再生，再以高純度金屬錠或特用化學品型態進

口到台灣，而國內掌握該等電子廢棄物精煉再生

技術之業者，卻苦於「料源」缺乏致稼動率低，使得

經濟規模不足構成完整之產業循環供應鏈。

國內部分產業與廠家已逐步朝向建構物料循環鍵

結，以降低對天然資源之依賴，為促使我國邁向循環

經濟發展，有賴政府藉由全面盤點物料管理相關政策

法令，排除或鬆綁可能影響推動產業物料循環之相關

法令制度，建立關聯產業共生循環與資源儲備制度，

進行相關關鍵技術之基礎研發，制定具誘導產業優先

使用二次物料之機制，以永續物料管理為出發點，提

升資源生產力，促使資源循環使用於產業製造生產與

消費使用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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